
包头师范学院教务处
教务(2024)66 号

关于开展 2024 年校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的通知

为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促进高等教育质量发展，突出产出导向改革理念，

及时凝练我校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成果，学校决定组织开展 2024年校级教学成

果奖评选工作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一、评选原则

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坚持质量第一、突出实践

性和创新性的导向，坚持向一线教师倾斜、有利于鼓励教师潜心教书育人的导向，

确保评选结果科学、客观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二、评选范围

教学成果要符合党和国家教育方针，反映高等教育教学规律，突出教育教学

改革，具有独创性、新颖性、实用性，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产生明显效果。

主要包括转变教育思想观念、改革人才培养机制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、加强教学

质量保障、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、推动教学管理机制改革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、

改进教学内容方法、强化实践育人环节等方面，主要成果形式为教育教学研究成

果的实施方案、研究报告、教材、课件、论文、著作等。教学成果应反映党的二

十大以来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取得的新成就，代表当前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

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新成果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. 已获批的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不在本次申报范围。

2. 所申报的教学成果均应经过至少 2 年及以上时间的实践检验。实践检验

时间应从正式实施 (包括正式试行) 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，不含研讨、

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，截止时间为推荐当次教育教学成果的时间。

3. 成果的主要完成人应直接参加成果的方案设计、论证、研究和实施全过



程，并做出主要贡献。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应为成果主要完成人所在的单位，并

在成果的方案设计、论证、研究和实施的全过程中做出主要贡献。

4. 已获得过高等教育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教学成果奖的成果，在内容基本相

同或没有特别创新的情况下不得重复申报。

5.同一所学院内容相似的项目限报 1项，个人作为成果主持人的项目限报 1

项，作为主要完成人项目一般不超过 2项。

四、申报方式及要求

（一）按《包头师范学院教学成果奖申报材料有关要求》（附件 2），认真准

备以下材料：

1.《包头师范学院教学成果奖申报表》（附件 1）、教学成果总结报告材料一

份及电子档（PDF格式）；

2. 具体教学成果及其获奖证书复印件、有关评价意见等；

3. 能够反映成果质量和水平的论文、奖励、报道、研究报告等支撑或旁证材

料及电子档（PDF格式）；

4. 其他与成果有关的支撑材料；

5. 成果如为教材，须提交样书（一式两本或两套）及教材使用情况说明。除

纸质材料外，第 1-3项电子版材料打包压缩后发送邮箱：66072@bttc.edu.cn。

（二）各二级学院认真组织初审和推荐工作，请各学院将以上材料于 2024年

10 月 14日 16:30 前报教务处（勤业楼 223室）。联系电话：6193433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从历年校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中择优推荐申报自治区级教学成果奖。

附件：1.包头师范学院教学成果奖申报表

2.包头师范学院教学成果奖申报材料有关要求

3.包头师范学院教学成果奖推荐项目汇总表

教务处

2024年 10月 11 日


